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52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

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的约定，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27

，行权代码：

582027

）的行权期具体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交易日。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最

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从

2011

年

8

月

12

日（含该日）开始

"

长

虹

CWB1"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 在上述行权期内，四川长虹

A

股股票（股票代

码：

600839

）、四川长虹

09

长虹债（公司债代码：

126019

）仍正常交易（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除外）。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经

2011

年

6

月

24

日除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2.79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1

：

1.87

。 在

2011

年

8

月

12

日、

15

日、

16

日、

17

日、

18

日五个

交易日内，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有权以

2.79

元

/

股的价格

认购

1.87

股四川长虹

A

股股票。 按照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

四川长虹

A

股股票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

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2011

年

8

月

18

日

15

：

00

为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束

时点，截至该时点尚未行权的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

注意。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

：

00-5

：

00

）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话：

0816－2410001

、

0816－2410002

、

0816－2410003

、

0816－

2410004

、

0816－2410005

、

0816－2410006

咨询， 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

询电话

0816-2418486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11-053

号

债券代码：

126019

债券简称：

09

长虹债

权证代码：

580027

权证简称：长虹

CWB1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虹

CWB1

”认股权证交易

不活跃账户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 的约定，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交易代码：

580027

，行权代码：

582027

）的最后交易日为

2011

年

8

月

11

日（星期四），从

2011

年

8

月

12

日（星期五）开始停止交易。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具体为：

2011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5

日、

8

月

16

日、

8

月

17

日、

8

月

18

日五个交易日。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在此郑重提醒持有

"

长虹

CWB1"

认股

权证且交易不活跃账户持有人关注

"

长虹

CWB1"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期和行

权期。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

00-12

：

00

、下午

1

：

00-5

：

00

）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话：

0816－2410001

、

0816－2410002

、

0816－2410003

、

0816－

2410004

、

0816－2410005

、

0816－2410006

咨询， 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

询电话

0816-2418486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9

2011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一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

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

报网

（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

供投资

者查阅

。

一

、

上市概况

（

一

）

股票简称

：

天玑科技

（

二

）

股票代码

：

３００２４５

（

三

）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

６

，

７００

万股

（

四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１

，

７００

万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１

，

３６０

万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

始上市交易

。

二

、

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

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

。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

、

经营风险高

、

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

，

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

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

三

、

联系方式

（

一

）

发行人

：

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

陆廷洁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桂平路

４８１

号

１８

号楼

４

楼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２３３

电 话

：

０２１－５４２７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２１－５４２７９８８８

（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

：

成井滨

、

马益平

联系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２２

层

邮 编

：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３１９１

传 真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３２０

发行人：上海天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601208

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14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

(

含税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

元

(

含税

)

●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7

元；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70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21

日（周四）

●

除息日：

2011

年

7

月

22

日（周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28

日（周四）

一、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

东材科技

"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经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编号：

2011-012

）刊登于

2011

年

7

月

01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2.1

分红派息：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总股本

30,78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合计分配利润

9,236.40

万元，未分配利

润余额结转入下一年度。

2.2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2.3

每股税前红利：

0.30

元

2.4

按照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为个人股东、证券投资

基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27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

10%

的现金股息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

0.27

元。 如果

QFII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执行。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0.30

元。

2.5

上述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和红利发放日

3.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7

月

21

日（周四）

3.2

除息日：

2011

年

7

月

22

日（周五）

3.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7

月

28

日（周四）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11

年

7

月

21

日（周四）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法人股东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诚信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及自然人股东于少波、熊海涛、熊玲瑶、唐安斌、尹胜、刘照林、罗洋、李刚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 其他股东的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四川省绵阳市东兴路

6

号

联系人：周乔 陈杰

电话：

0816-2289750

传真：

0816-2289750

邮政编码：

621000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07

月

15

日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11

年

7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的五家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

www.cc－

stock.cn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迪安诊断

（二）股票代码：

30024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51,100,000

元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 12,800,000

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10,240,000

股股票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

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

、发行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城北商贸园

33

幢

211-214

室

联 系 人：徐敏

电 话：

0571-88856078

传 真：

0571-88918912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保荐代表人：王泽、赵宏

电 话：

4008866338

传 真：

0755－82434614

发行人：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7

月

15

日


